
壹、 提要分析 
一、組織編制概況 

本局成立於 68 年 7 月 1 日，主管本市建築管理、公共工程、政府採購稽

核等業務，現有組織架構於 99 年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調整設置。 

依據本局現行組織編制，置局長 1 人，承市長之命，綜理局務，並指揮、

監督所屬機關及人員；另置副局長 2人，襄理局務；內部建置單位有建築管

理處、工程企劃處等 2 處及資訊室、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等 5

室。局屬機關則有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處及違章建築處理大隊等 3 個，職

掌如下： 

工程企劃處：掌理新建工程、養護工程等先期作業計畫審核以及各項工程之

督導、監辦、工程技術研發、工程專案規劃、工程界面整合、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政府採購稽核、工程材料委外試驗及道路

挖埋勘查核准、管制等事項。 

建築管理處：掌理建築執照核發、建築師管理、施工管理、建築法令增修訂、

營造業管理、公共安全檢查、違規使用管理、公寓大廈、室內

裝修及招牌、樹立廣告等事項。 

資  訊  室：工務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發展、協調、推動、管理、維護、

訓練及督導事項。 

秘  書  室：掌理文書、研考、印信、檔案、出納、庶務、法制、公共關係、

新聞聯繫及不屬於其他各科室事項。 

會  計  室：依法辦理歲計、會計、統計等事項。 

人  事  室：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 

政  風  室：依法辦理政風事項。 

新 建 工 程 處：設 6 科 4室，掌理道路、橋梁、公共建築等工程新建、增

建、及府屬機關學校委託代辦營繕工程之規劃、設計、施

工等事項。 

養 護 工 程 處：設 5 科 4隊 5 室 1廠，掌理道路、橋隧、公園、綠地、路

燈照明等設施養護、增設、改善社區營造工程之規劃、設

計、施工等事項。 

違章建築處理大隊：設 3 組 1 室，執行拆除違章建築並協調拆除糾紛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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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暨所屬機關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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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 

（一）按官職等分 

本局暨所屬機關 104 年底正式職員 494 人，其中以薦任 320 人占 64.78

％其次為委任 159 人占 32.19％，再次為簡任 13 人占 2.63％，比照簡任 1

人、雇員 1 人為最低各占 0.20％。（詳圖 2-1 及表 1-1） 

 

 

 

 

（二）按教育程度分 

本局暨所屬機關 104 年底教育程度以研究院（所）237 人最多占 47.98

％，其次大學畢業 204 人占 41.30％，再次專科畢業 45 人占 9.10％，最低

為高中（職）畢業 8 人占 1.62％，本局暨所屬機關教育程度專科以上畢業

達 98.38％。（詳圖 2-2 及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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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年齡分 

本局暨所屬機關以 35-39 歲 108 人最多占 21.86％，其次 30-34 歲 98

人占 19.84％，其他依序 50-54 歲 65 人占 13.16％、40-44 歲 63 人占 12.75

％、45-49 歲 52 人占 10.53％、25-29 歲 51 人占 10.32％、55-59 歲 37 人

占 7.49％、60-64 歲 10 人占 2.02％、24 歲以下 9 人占 1.82％、65 歲以上

1 人占 0.21％，平均年齡 40 歲。（詳圖 2-3 及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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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4 年度歲出預算編列及執行情形 

本局暨所屬機關 104 年度工務建設預算共計編列 59 億 5181 萬 9 千元，

較 103 年度減少 15 億 5,588 萬 9 千元；執行數 58 億 848 萬 7 千元，執行率

97.59％，本局暨所屬各機關編列及執行情形如下：（詳如圖 3-1、圖 3-2、圖

3-3、圖 3-4 及表 2） 

1. 本局預算數 12 億 5,942 萬 6 千元，執行數 12 億 5,140 萬元，執行率 99.36

％。 

2. 新工處預算數 16 億 4,773 萬 3 千元，執行數 15 億 7,631 萬 1 千元，執行

率 95.67％。 

3. 養工處預算數 29 億 5,360 萬 9 千元，執行數 28 億 8,996 萬 5 千元，執行

率 97.85％。 

4. 違章建築處理大隊預算數 9,105 萬 1 千元，執行數 9,081 萬 1 千元，執行

率 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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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企劃 

    高雄市現有自行車車道概況，104 年自行車車道總長度 800.715 公里較

103年增加46.12公里，其中瀝青車道603.681公里、石材及磚材車道173.039

公里及其他車道 23.995 公里。（詳如圖 4-1 及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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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管理 

（一）高雄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 

因縣市合併，建築管理資料採用縣市合併後加總計算，建築物使用執

照部分，104 年高雄市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全年共計 2,594 件，較 103 年

減少 879 件，減少 25.31％。（詳如圖 5-1 及表 4-3）。 

 

 
 

（二）高雄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 

104 年高雄市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全年共計 2,483 件，較 103 年減少

485 件，減少 16.34％。（詳如圖 5-2 及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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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市營造業家數 

104年高雄市各等營造業共計2,147家，較103年增加25家，增加1.18

％，其中綜合營造業家數共計 1,255 家，較 103 年增加 15 家，增加 1.21

％，其中丙等綜合營造業為最多共計 808 家占 64.38％，其次甲等共計 313

家占 24.94%，其餘乙等共計 134 家占 10.68％，另外土木包工業共計 820

家，較 103 年增加 8 家，增加 1.00％；專業營造業共計 72 家，較 103 年

增加 2家，增加 2.90％。（詳如圖 5-3、圖 5-4、圖 5-5 及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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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舊制營造業於 95 年起將營造業分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 

 

（四）高雄市違章建築違章建築拆除案件 

104 年高雄市違章建築拆除案件共計拆除 4,663 件，總拆除率 3.70％，

較 103 年總拆除率減少 3.83％，其內容如下：（詳如圖 5-6 至圖 5-9 及表

4-12） 

1. 以前年度部分：104 年度應拆除數 119,761 件，已拆除數 671 件，尚未

拆除數 119,090 件，拆除率 0.56％，較 103 年度減少 0.13％。 

2. 本年度部分：104 年度當年查報數 6,435 件，已拆除數 3,992 件，尚未

拆除數 2,443 件，拆除率 62.04％，較 103 年度減少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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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新建工程 

（一）高雄市道路新建完工工程 

104 年高雄市道路及都會區快速道路系統新建完工工程長度共計

3,209 公尺，總面積 46,630 平方公尺，其中新建完工長度部分以燕巢區為

最多，計 750 公尺佔 23.37％；面積部分則以燕巢區為最多，計 22,500 平

方公尺佔 48.25％。（詳圖 6-1、6-2 及表 5-1） 

 

 

註：99 年(含)前為原高雄市資料，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註：99 年(含)前為原高雄市資料，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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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市道路改善完工工程 

104 年高雄市道路及都會區快速道路系統改善完工工程長度共計

9,777 公尺，總面積 155,359 平方公尺，其中道路改善長度部分以大寮區

最多，計 3,695 公尺佔 37.79％；面積部分亦以大寮區最多，計 62,355 平

方公尺佔 40.14％。（詳圖 6-3、6-4 及表 5-2） 

 

 

註：99 年(含)前為原高雄市資料，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註：99 年(含)前為原高雄市資料，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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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養護工程 

（一）高雄市現有公園、綠地、兒童遊戲場（詳圖 7-1、圖 7-2 及表 6-4） 

1. 104 年高雄市現有公園：共計 392 座，面積 649.58 公頃，較 103 年 

增加 6處，面積增加 4.84 公頃。 

2. 104 年高雄市現有綠地：共計 181 座，面積 109.05 公頃，較 103 年增

加 3 座，面積增加 0.71 公頃。 

3. 104 年高雄市現有兒童遊戲場：共計 110 座，面積 21.37 公頃，較 103

年增加 0座，但面積減少 0.14 公頃。 

 

 
註：99 年(含)前為原高雄市資料，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註：99 年(含)前為原高雄市資料，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14



 

 

（二）高雄市道路改善完工工程 

104 年高雄市道路改善完工工程（含 AC 及紅磚）共計 2,374,086 平方

公尺，較 103 年增加 434,942 平方公尺，增加幅度 22.43％，養護分為四

個養護工程隊（四維、鳳山、岡山、旗美）分別養護。（詳圖 7-3 及表 6-10） 

 

 
註：99 年(含)前為原高雄市資料，100 年起為縣市合併後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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